[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_GoBack]湖口县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办法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5]高中阶段学校新生录取工作由县教体局教育股负责。根据招生计划、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中考”）成绩和填报志愿，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分批次进行录取。志愿均为平行志愿，同一考生按照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顺序依次进行投档录取。各批次已录取的考生不可退档，否则视为放弃普通高中录取资格。
1、 录取基本条件
凡录取到普通高中的考生，其考查科目成绩必须全部为合格等级。凡无当年录取信息和未参加中考的学生，一律不办理高中学籍转接手续，也不得以在籍生身份参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二、录取办法
（一）第一批次录取重点高中定向生。同意湖口中学、湖口二中招收重点高中定向生，招生计划为招生总计划的15%，从高分到低分依据考生“重高重点班”志愿进行录取。
[bookmark: OLE_LINK4]（二）第二批次录取“均衡生”。2025年继续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均衡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招生政策。报考普通高中均衡招生，只限于在籍应届初中毕业生（学籍在本校，且初一至初三年级均在本校学习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含按规定正常转学和休学学生）。根据市中招委相关文件精神，湖口中学、湖口二中在其招生总计划中划出70%的指标作为“均衡生”招生计划，依据生源比例均衡分配到各生源学校（湖口中学、湖口二中参与对方“均衡生”招生计划的分配）。本着保证一定生源质量和最大限度完成均衡招生计划的宗旨，须划定该批次全县最低控制分数线。各生源学校根据“均衡生”计划，在最低控制分数线内，从高分到低分依据考生“均衡生”志愿进行录取。在最低控制分数线内，部分生源学校未完成的“均衡生”招生计划将纳入全县第三批次录取计划。
（三）第三批次完成除体育特长生外余下招生计划（含生源学校未完成的“均衡生”招生计划）的录取。1.无“均衡生”资格的考生，根据各招生学校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已录取的考生中排名第X位（X=该招生学校招生计划总数-均衡生计划数-体育特长生计划数）考生的分数划定分数线，依据考生“重高重点班”志愿进行录取。2.第一批次、第二批次未录取的具有“均衡生”资格的考生，从高分到低分依据考生“均衡生”志愿进行录取，直至完成招生学校该批次招生计划。
[bookmark: OLE_LINK3]（四）第四批次录取体育特长生。按照《九江市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九教发〔2019〕68号）和《关于做好2022年九江市普通高中体育特长生招生资格认定、申报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九教发〔2022〕38号）要求，为推动我县普通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化发展，努力形成多渠道升学、特长成才的普通高中办学模式，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促进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鼓励各普通高中学校根据自身办学资质、理念开展相关特色教育。2025年，湖口中学、湖口二中继续招收普通高中体育特长生（每校各20名）。学校自主招生办法，于6月15日前报县教体局审核后报市教育局，并在学校官网公告。自主招生专业测试必须在7月1日之前完成，自主招生主要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相关特长表现，招收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符合学校特色、低于学校当年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学生就读期间不得转入普通班级。特长生的录取按照考生“文化分上线、专业成绩排队”的原则择优录取。特长生的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不低于前三批次中最低录取分数的70%划定，其中体育与健康成绩不低于54分（含）。拟录名单在学校公众号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报县教体局教育股办理正式录取手续。
（五）对在省外以及跨设区市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回户籍所在地录取的考生，提供经考试所在地招生部门盖章核定的中考成绩、各批次录取分数线、招生部门联系电话及本县户籍证明等材料，由县教体局教育股统一报送市教育局审核通过后予以录取，招生计划由市教育局报省教育厅备案。(本地户籍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的居民户籍，且3年内未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学校或其他单位集体户籍投靠亲属户籍、与户主无亲属关系户籍等不作为普通高中招录的户籍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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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志愿填报指南

一、志愿设置及填报规则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共分两个类别：普通高中类、职业高中类，每个类别志愿设置及填报规则如下。
（一）普通高中类
普通高中类志愿分为重高重点班志愿（重点高中定向生志愿）和均衡生志愿，志愿均为平行志愿。
重高重点班志愿（重点高中定向生志愿）设2个志愿（湖口中学、湖口二中），所有考生均可自愿填报（可填报1个、2个或为空）。建议填报2个志愿且不能重复，否则，视为放弃依据该志愿录取的相关批次录取机会（志愿为空）或者放弃另一志愿投档机会（只填报1个志愿）。（重要提醒：无“均衡生”资格的考生在第一批次和第三批次录取时都是依据此志愿进行投档。）
重点高中均衡生志愿设2个志愿（湖口中学、湖口二中），具有“均衡生”资格的考生进行填报。建议填报2个志愿且不能重复，否则，视为放弃依据该志愿录取的相关批次录取机会（志愿为空）或者放弃另一志愿投档机会（只填报1个志愿）。（重要提醒：具有“均衡生”资格的考生在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录取时都是依据此志愿进行投档。）
重要提醒：志愿均为平行志愿，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 ”原则分批次进行录取。同一考生按照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顺序依次进行投档录取。各批次已录取的考生不可退档，否则视为放弃普通高中录取资格。
（二）职业高中类
职业高中设1个志愿，可填报湖口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中职类学校，也可不填报。五年制高职（高专）和普通中专及其中高职对接志愿在省高中阶段招生平台填报。
二、志愿填报注意事项
（一）严密保管密码。学校从县考试中心获取初始密码并发放给考生，学校必须据实准时发放，不得扣留或对外泄露考生密码；修改密码后考生忘记密码，由学校统一上报县考试中心获取初始化密码。
考生凭初始密码登录后，需修改初始密码并重新登录，方可填报志愿。密码归考生使用，由考生保管，由考生负责，不得泄露给他人，因泄露密码造成的志愿漏报、错报等责任均由考生自己承担。
（二）按时完成填报。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填报规则填报志愿并提交成功，志愿方有效。填报后，考生一定要再次登录平台查询填报结果，确保已上传成功。志愿填报期间，考生可上网查询与修改志愿。志愿填报截止后，平台将自动关闭，关闭后不能补报和更改志愿信息。
（三）尊重志愿权威。考生和家长要充分认识志愿填报的重要性、严肃性与权威性。遇到疑难问题或含糊不清的可请教老师，结合自己的判断做出选择，严禁任何人干涉、限制、包办或篡改考生志愿。未成功填报志愿的考生不参与投档录取。

